
國立嘉義大學語言中心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 

92.09.23 本校九十二學年度第一次行政會議討論通過  

一、    國立嘉義大學語言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為發展相關業務，

特訂定「國立嘉義大學語言中心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」（以下

簡稱本要點）。  

二、    國立嘉義大學語言中心諮詢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之任務如

下：  

（一）          提供語言中心業務發展之經常諮詢。  

（二）          研擬及評估各稱計畫或方案。  

（三）          其他重要決議之諮詢。  

三、    本會置諮詢委員五至七人，內置召集人一人，由中心主任擔任

其餘委員由中心主任薦請校長敦聘之。  

四、    本會委員任期一年，期滿得續聘之。  

五、    本會視際需要，由召集人召開會議。  

六、    本會開會時，如有需要，得邀請相關人員列席。  

七、   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
